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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0 月 8 日，中国国家税务总局（“国税总局”）发布

了《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（2016）》（“2016 年度报

告”）¹。该报告是 2009 年首次发布《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

报告（2009）》（“2009 年度报告”）后，国税总局第八次

发布的年度预约定价安排报告。

在开篇序言中，国税总局表明，2016 年是中国“十三五”规

划开局之年，是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和征管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，

也是二十国集团（“G20”）国际税制改革成果落地之年。为

坚持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，国税总局坚持推动服务对

外开放战略，深化国际税收合作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，并

有效致力于推动税收成果转化，为促进双向开放和国际经济合

作营造了中性、健康、公平的国际税收环境。另外，得益于对

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，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工作稳步推进。

在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压力下，为纳税人跨境交易提

供了良好的税收环境和稳定的纳税预期，既有效避免和消除了

国际重复征税，促进了纳税人减负，又助力了跨境投资和交易

的良好开展。

¹ 《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（2016）》具体内容请参见 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
n810214/n810606/c2873201/part/2873220.pdf

²  虽然该报告说明部分指出“本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”，然而其详尽的内容以及对于中国预
约定价安排历史数据的权威官方统计，对于广大纳税人理解中国现行预约定价安排税制以及
未来趋势而言，无疑极具借鉴和指导意义。

2016 年度报告 ² 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：

• 说明及概要；

• 预约定价安排概况；

• 预约定价安排立法与实践发展；

• 预约定价安排操作规范；

• 纳税人权利保障；

• 统计数据；

• 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联系人信息；

• 预约定价安排表证单书。



以下我们将针对 2016 年度报告相比较 2015 年度报告的变化，

以及官方统计数据所体现的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现状和未来趋

势，提出我们的观察和理解。

一、2016 年度报告的新变化

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最新发展

2016 年 10 月，为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（“BEPS”）行动

计划成果、完善预约定价安排工作流程，国税总局颁布实施了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4 号，以下简称“64 号公告”），

并于次年 3 月颁布实施了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特别纳税

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

公告 2017 年第 6 号，以下简称“6 号公告”）。基于上述法规，

预约定价安排所涉相互协商程序的启动、暂停和终止由 6 号公

告进行规范，而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根据 64 号公告的相关规

定执行。因此，2016 年度报告结合了 64 号公告和 6 号公告相

关内容，更新了相关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流程及操作规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为落实 BEPS 第 5 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的要求，

2016 年 4 月 1 日以后签署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将被纳入强制

自发情报交换框架。

2016 年预约定价安排（“APA”）的签署情况

2016 年，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14 个，其中单边预约定

价安排（“单边 APA”）8 个，双边预约定价安排（“双边

APA”）6 个，大部分在 2 年内完成。在签署的 6 例双边 APA 中，

与欧洲国家签署 3 例，亚洲国家签署 3 例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

31 日，中国税务机关已累计签署 84 例单边 APA 和 55 例双边

APA。制造业的预约定价安排仍是已签署安排的主体，但安排

所涉的行业种类进一步增加。此外，税务总局还收到许多企业

关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咨询，未来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数量

可望不断增长。

重申优先接受申请的考量因素

2016 年度报告中重申了关于案件优先受理的考虑因素。在人

员配备有限的情况下，随着每年 APA 申请数量不断递增，税

务机关在决定是否接受 APA 申请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：（1）
企业提交申请的时间顺序。（2）所提交申请的质量，如材料

是否齐备、是否提供足够资料清晰证明整个价值链或供应链的

交易情况、预约定价安排拟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是否合

适等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申请，要求企业进行补充完善。（3）
案件是否具有行业和区域等方面的特殊性。（4）对于双边预

约定价安排申请，还需考虑案件所涉对方国家的谈签意愿及其

对案件的重视程度。在上述四个因素中，最需要强调的是所提

交申请的质量。如果所提交申请有创新方法，有高质量的无形

资产、成本节约或市场溢价的量化分析，则会得到优先处理。

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操作流程加快

由于 64 号公告实施后，预约定价安排的操作规范遵从其法规

要求重新分为六个阶段：预备会谈、谈签意向、分析评估、正

式申请、协商签署、监控执行。其中，在正式申请环节， 若
企业申请单边预约定价安排，则直接由省税务机关进行管辖并

进行决策。相较以往，单边预约定价的申请流程速度将大幅提

升，预计未来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效率将会逐步提高。

二、统计数据
报告在该章节公布了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

预约定价安排官方统计数据。这些数据体现了以下重要趋势：

1.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作为有效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手段，越

来越受到纳税人的青睐；

2. 涉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让以及提供劳务的预约

定价安排增长迅速；

3. 大部分已签署的 APA 谈签时间跨度在 1 到 2 年左右，预计

未来 APA 谈签效率将会逐步提高；

4. 超过半数已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采用交易净利润法作为转

让定价方法，然而其他方法的合理运用也受到国税总局的

鼓励。

我们将其中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图表摘录如下：

（一）、APA 分年度以及分阶段统计数据

表一：APA 分年度签署数量统计表

年度 单边 APA 双边 APA 多边 APA 合计

2005 13 1 0 14

2006 10 0 0 10

2007 7 3 0 10

2008 6 1 0 7

2009 5 7 0 12

2010 4 4 0 8

2011 8 4 0 12
（2011 续签） （4） （0） （0） （4）

2012 3 9 0 12
（2012 续签） （1） （6） （0） （7）

2013 11 8 0 19
（2013 续签） （0） （4） （0） （4）

2014 3 6 0 9
（2014 续签） （1） （0） （0） （1）

2015 6 6 0 12
（2015 续签） （0） （2） （0） （2）

2016 8 6 0 14
（2016 续签） （0） （2） （0） （2）

合计 84 55 0 139



表二：APA 谈签阶段分布统计表

APA 所处阶段 单边 双边 合计

意向阶段 6 101 107
申请阶段 7 48 55
签署阶段 84 55 139

结合表一和表二，我们可以看出，2016 年单边 APA 和双边 APA
的签署数量较 2015 年有所增加。从各阶段单双边 APA 的对

比看，处于意向阶段和申请阶段的单边 APA 数量远小于双边

APA。这一指标说明企业当前更愿意通过申请双边 APA 来获得

税收的确定性，同时避免或消除国际双重征税；另一方面也说

明双边 APA 的受理和谈签工作量随着申请的增加而不断加大。

（二）、APA 涉及关联交易类型统计

表三：APA 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统计表 ³

已签署的 APA 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

关联交易类型 数量 比重

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 120 65.6%
劳务交易 36 19.7%
无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 27 14.7%
资金融通 0 0
金融资产转让 0 0
合计 183 100%

从表三可以看出，中国 APA 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是有形

资产的所有权转让。已签署 APA 所涉及的有形资产使用权或

者所有权转让占全部关联交易类型的 65.6%；涉及劳务交易

以及无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的比重分别为 19.7% 和

14.7%。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服务业企业将

申请 APA，未来 APA 也将更多地涉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

的转让、劳务交易、资金融通和金融资产转让。

（三）、已签署 APA 完成时间统计

表四：已签署 APA 完成时间统计表

类型

从正式申请到签署安排所需时间

1 年以内
（含 1 年）

1~2 年
（含 2 年）

2~3 年
 （含 3 年）

3 年以上 合计

单边 48 31 4 1 84
双边 27 9 9 10 55

从表四可以看出，中国单边 APA 大部分在 2 年内完成，其中

1 年内完成的比例为 57.1%，1 ～ 2 年完成的比例为 36.9%；

2 年以上完成的比例仅为 6%。双边 APA 的完成时间通常比单

边要长，但也多数在 2 年内完成，其中 1 年以内完成的比例为

49.1%，1 ～ 2 年完成的比例为 16.4%；2 ～ 3 年完成的比例为

16.4%；3 年以上完成比例为 18.1%。

（四）、APA 使用转让定价方法统计

图一：已签署 APA 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 4

³ 由于部分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多种类型的关联交易，因此造成关联交易的合计数量要多于预约定价安排数量。

4 有的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关联交易，所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也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。

图一中的数据表明，交易净利润法是已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中

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，占全部方法的 77.4%，其次是成本加成

法。然而，该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申请 APA 的

企业能够更好地配合税务人员审核工作，提供充足的交易及价

格信息，促进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等转让定价方法的更

多运用。

（五）、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行业

表五：已签署 APA 企业的行业分布 (2005-2016)

行业 数量

制造业 116
批发和零售业 9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
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 3
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
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
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
建筑业 1
合计 139

表五列示了中国 2005~2016 年签署的 APA 所涉及的行业。该

表反应，制造业的预约定价安排仍然是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

主体，占总数的 83.5%，其他行业仅占 16.5%。



三、对纳税人的启示
近年来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跨国企业的快速发展，关联

企业之间转让定价安排无论是金额还是交易类型均日趋复杂，

为关联交易寻求更大的税务确定性成为广大企业的共同呼声。

这些企业既包括在中国投资的跨国集团，也包括愈来愈多的中

国“走出去”企业。随着 BEPS 行动计划的发展，国税总局在

2016 年度报告中重申了 BEPS 行动计划的重要性，这也深刻

地表明了国税总局遏制避税行为的决心和行动力。预约定价安

排作为一项税企双方共赢的制度创新，是确保企业获得更大的

法律确定性的有效手段，也是税务机关保证其未来税收收入的

有力工具。

如前文所述，国税总局于近两年来陆续发布了 64 号公告及 6
号公告，以对应替代国税发〔2009〕2 号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“2 号文”）对于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规定。

两项公告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及 2017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行。

新法规在程序上的显著变化实际上是一个“提前摸底”的过程。

通过前期的预备会谈、谈签意向和分析评估即可对企业进行筛

选，排除税收遵从度不够、关联交易安排不合理的企业，这样

税局可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具备资质企业的申请。因

此，相关法规的变化对符合条件的跨国集团来说是一个利好消

息。同时，新流程下使得税企双方在预约定价安排初期能够相

互了解和充分沟通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工作进程，提高整

体效率。

在决定是否优先受理企业申请时，国税总局将重点考量所提交

申请材料的质量。为了加快谈签的进程，确保申请能被及时地

接受，纳税人应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的质量和充分性应符合要

求满足优先条件。我们建议纳税人邀请专业机构尽早提供协助，

以使得企业提交的申请能被税务机关优先受理。

2005 年以来，中国逐步完善预约定价法规，出台配套管理制

度，积极推动预约定价安排谈签。预约定价年度综合报告的出

台，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增加预约定价安排透明度的主要举措

之一。希望为广大企业提供指导意见，了解预约定价相关发展

和审视未来趋势，对正确和合理运用预约定价安排有着重要的

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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